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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樓
承辦人：股長 李嘉哲
電話：03-3322101#6112
傳真：03-3341478
電子信箱：1001031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使字第11201003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本處104年度第2次法規會執行疑義研討會會議紀錄討論

事項一之決議，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處112年12月7日簽奉核可辦理。

二、查本府為簡化住宅及小範圍裝修程序及提升裝修發照效

率，已於112年6月訂定「桃園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執行

要點」，與本處104年度第2次法規會決議有關領有室內裝

修合格證明之建築物局部更動室內裝修准以公文核備方

式，性質重複，爰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使用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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